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
军事理论课免修申请表（仅限退役士兵填写）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班级
	

	学院
（系）
	
	课程序号
	
	任课教师
	

	


课程免修理由
	
退役士兵。（后附证明）
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学生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开课
学期
	20   —20   学年第  学期          

	
学
工
处
或
任
课
教
师

	（任课教师/开课部门）




 




审核人：       

 年  月  日

	
	

	学
生
所
在
系
部
审
核
意
见
	





辅导员：        

系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教务处审核意见
	




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注意
事项
	1、 仅限退役士兵申请军事理论课程免修。由开课部门（学工处）、学生所在系部审核，报教务处批准后，方可免修。
2、 本表一式一份，教务处保留原件。学生、学生所在系部和任课教师/学工处保留复印件即可。
3、 未经批准不参加课程学习的，按旷课处理，取消考试资格，成绩以不及格计入学生档案。
6、学生免修申请被批准后，由学生本人负责将本表复印件交任课教师及开课部门备案。课程成绩标注为“免修”，成绩录入60分，因未及时备案引发的后果由学生自负。



